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为了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保障重点项目资金需求，发挥政府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

内需、补短板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在２０１９年３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之前，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２０１９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务限额５８００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８１００亿元，合计１３９００亿元；授权国务院在２０１９年以后年度，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６０％

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授权期限为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务院每年提前

下达的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应当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并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来

确定。提前下达情况应当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

国务院批准的提前下达的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编制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并向下级人

民政府下达新增债务限额。下级人民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执

行。

在每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的预算报告和草案中，应当报告和反映提前下达部分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规模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的情况。预算报告和草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批准后，地方政府新增债务规模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国务院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

本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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